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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判解研究(2008年第3辑)(总第41辑)》从南京的“飞行员跑槽案”到北京的“宋庄画家李玉兰案”，
让我们看到了学界对于热点案件的反应速度之快已大大超乎以往。
以活生生和案例告诉我们，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及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远不能止于一个宪法条文的
添加和一部法律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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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论隐私权的新发展（下）法官论坛举证妨碍规则的实践及问题解决判例评析“否定者不承担举证责
任”析单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不动产行为的法律效力评析——基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视角从飞行
员“跳槽”案看劳动合同法上的违约金制度公民财产权保障如何成为可能——以禁止农民向城市居民
出售宅基地住房为切入点的宪法学分析劳动合同解除时的证明责任知识产权上“确认不侵权纠纷”若
干问题研究司法解释之窗以生存权为视角：对抵押权不能对抗购房消费者的质疑与思考品味民法司法
与医疗随想域外传真路易斯安那民法上的善意Saul Litvinoff综述抗震救灾：法律人的反思与期望——“
抗震救灾中的诸种法律问题”研讨会综述物权法视野下的虚拟财产权利属性与法律适用——虚拟财产
与物权法专题研讨会综述编辑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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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例3：甲乙双方因合伙产生纠纷，甲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要求按比例分配利润。
乙则辩称甲只是其聘请的职工。
诉讼中甲提出乙持有库存产品清点表，该表是双方共同清点并签名的，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
乙拒不提供库存产品清点表。
案例4：甲、乙双方因履行定作合同而产生纠纷，甲要求乙支付报酬，乙则辩称未收到定作物。
甲提供了定作合同及第三人丙签名的收货单（收货单上没有乙公司的盖章），并提出乙持有丙的人事
档案，要求其出示所有人事档案，以证明丙为乙的职工。
乙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人事档案，但提供了一年前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以及人事关系转移的证
明文件。
上述两案中，若依严格规则主义，则因乙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应推定甲的
主张为成立。
但探究法律之意旨，举证妨碍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妨碍者的诉讼利
益予以削减。
案例三中库存清单即使有甲、乙双方的签名，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具有直接
的关联性，乙拒不提供库存清单并足以导致合伙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案例四中乙虽拒不提供人事档案
，但其提供了其它证据材料证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未导致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此
时不宜推定甲的主张成立。
困境表征三：负举证责任者为妨碍行为导致司法有法难依在妨碍行为的主体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
“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该规定导致的司法实践困境是：当“一方当事人”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实施举证妨碍
行为时，依规则的文义解释可推定对方的主张成立，这显然与举证规则之常理相悖。
因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所持证据，仅会遭受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对方
主张成立。
案例5：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约定价格为45万元，签订合同后乙支付了40万元，甲向乙出具
收据一张。
事后，乙向甲主张房屋所有权，并要求甲交付房屋。
甲则主张乙尚有10万元未付，并要求乙出示收据。
乙承认其持有甲出具的收据一张，但认为收据记载的款项是45万元，并拒不出示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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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判解研究(2008年第3辑)(总第41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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